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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药控股”）于2026

年 1月 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拟决定终止公司股票

上市交易。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事先告知书》的具体内容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1 月 23 日，你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根据该《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的事实，你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

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

你公司触及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第 10.5.1 条第一

项、第 10.5.2 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市情形，本所拟决定终止你公

司股票上市交易。

根据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自律监管听证程序细

则（2025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你公司有权申请听证或者提出书面陈述和申

辩。申请听证的，你公司应当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所提出申请，并载明具体事项及理由。提出陈述和申辩的，你公司应当

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向本所提交相关书面陈述和申辩。逾期

视为放弃听证、陈述和申辩权利。

二、若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的后续安排

（一）终止上市的决定

公司已于2026年 1月 2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拟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的事先告知书。公司股票自 2026 年 1 月 26 日（星期一）开市起停牌。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0.5.10 条规定：上市公司收到终止上市

事先告知书后，可以根据“第十章 退市”之“第六节 听证与复核”的规定申请听证，

提出陈述和申辩。

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在陈述和

申辩提交期限届满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就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宜进行审议，

作出独立的专业判断并形成审议意见；公司在规定期限内提出听证申请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在听证程序结束后十五个交易日内形成审议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委员会的审议意见，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二）退市整理期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后，自公告终止上市决定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后的次一交易日起，

公司股票复牌并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间，公司的证券代码不变，股票简

称变更为“XX退”。退市整理股票进入风险警示板交易。退市整理期的交易期限

为十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内原则上不停牌，因特殊原因申请全天

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退市整理期，但停牌天数累计不得超过五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于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三）退市后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公司应当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作出终止公司股票上市决定后，立即安排股票转入全国股转公司管理的退市

板块转让的相关事宜，保证公司股票在摘牌之日起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可以转让。

三、其他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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